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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影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公佈

2004年08月30日

輝影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

益表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75,310 174,410

銷售成本 (130,874) (130,595)

毛利 44,436 43,815

其他收入 3 1,759 1,491

銷售及分銷成本 (7,552) (7,121)

行政費用 (23,525) (24,360)

經營溢利 15,118 13,825

財務費用 (4,447) (4,78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751

JACK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輝影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0）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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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前溢利 10,671 9,793

稅項支出 6 (323) (126)

稅後溢利 10,348 9,667

少數股東權益 – 495

本期間溢利 10,348 10,162

股息 7 – –

每股盈利

－基本 8 2.26仙 2.83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8,817 201,743

無形資產 13,548 13,169

商譽 40,781 42,017

253,146 256,929

流動資產

存貨 74,668 70,994

可收回稅項 763 767

應收款項、按金及

預付款項 135,651 152,95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72 1,172

銀行結存及現金 47,807 43,648

260,061 26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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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53,140 43,507

稅項 172  –

非流動負債之即期部份 104,701 159,464

可換股票據 – 2,300

158,013 205,271

流動資產淨值 102,048 64,265

355,194 321,194

股東資金

股本 45,830 45,830

儲備 264,172 253,692

310,002 299,522

少數股東權益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999 999

銀行及其他借款 17,904 2,805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債務 26,289 17,868

45,192 21,672

355,194 321,194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6之適當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 號「中

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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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本集團於其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財務報表中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所相同者而編製。

2. 業務及地區分類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按業務分類及

地區分類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貢獻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 經營

營業額 溢利貢獻 營業額 溢利貢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業務分類

製造及買賣媒體產品 93,590 20,410 103,239 21,914

製造及買賣電腦配件 26,460 5,740 10,963 2,137

全套軟件服務 3,045 434 10,111 1,821

分銷媒體產品 52,215 12,059 50,097 11,203

175,310 38,643 174,410 37,075

其他收入 – 850

未分配公司費用 (23,525) (24,100)

經營溢利 15,118 13,825

財務費用 (4,447) (4,78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751

稅前溢利 10,671 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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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區分類

亞洲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110,351 100,416

－亞洲其他地區 31,974 34,416

歐洲 23,613 32,824

北美洲及南美洲 9,372 6,754

175,310 174,410

3.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63 116

其他 1,696 1,375

1,759 1,491

4. 折舊及攤銷

於期間內，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額為8,41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9,973,000港元）；而本集團之無形資產及商譽之攤銷額為1,236,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36,000港元）。

5.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約達1,000人（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000 人）。薪酬福利計劃乃維持於具競爭性之水平，並包括月薪、保險及醫療保障、強

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其他僱員福利包括教育津貼、培訓計劃及酌情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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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期間利得稅

香港 172 68

海外 151 58

323 126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7.5%）計算。海外稅項乃按各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7. 建議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10,34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162,000港元）及於期間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股數458,308,545股（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8,494,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之購股權行使價及轉換本公司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分別高於截至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份平均市價，故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營業額上升至約175,000,000港元，

相對去年為174,000,000港元。股東應佔溢利約為10,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約

10,100,000港元上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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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電腦媒體產品

由於燃油價格持續高企，導致集團用於生產業務的主要原料塑膠成本上升，是集

團於回顧期內的一大挑戰。然而，集團透過實施一系列成本控制措施，有效地減低

有關價格上升所帶來的影響。憑藉傳統媒體產品，尤其是電腦磁碟的銷售量增加，

集團亦得以維持盈利能力。鑑於全球電腦磁碟供應商數目下降，集團得以爭取更

多知名客戶的生產訂單，當中包括主要日本品牌客戶，以滿足他們對空白資料儲

存媒體產品的需求。

電腦媒體及配件生產

電腦媒體及配件生產的銷售額由約114,200,000港元增加約5.1%至約120,000,000港

元，佔集團的總營業額68%。

由於區內的電腦磁碟生產行業進一步整固，新的著名品牌客戶轉投集團，以滿足

他們的需求。此外，憑藉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集團成功取得著名品牌的大量生產

訂單，使集團電腦磁碟的銷售額持續增長。

集團位於中國的廠房在運作上某程度受到電力不足的影響。為減低有關影響，集

團一方面將部份生產線轉移至在澳門的廠房，另一方面在本年六月於中國的廠房

裝設發電機，作為電力不足問題的長遠解決辦法。

電腦媒體分銷業務

分銷業務錄得營業額約52,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2%。

為了有效把握中國強勁的市場潛力，集團致力於中國建立分銷網絡。集團成功奪

取一個著名日本品牌媒體產品的分銷權後，在二零零四年初於廣州以這個品牌的

商標開設首間零售商店，並計劃在瀋陽開設第二間零售店。然而，鑑於中國最近實

施宏觀調控政策，集團於推行擴展計劃時將採取審慎態度。

為了進一步擴展分銷業務，集團將繼續增加產品種類，向知名品牌爭取及洽談新

電腦產品，尤其數碼影像及消費數據儲存產品的分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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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以生產量計算，集團已成為世界首三位的電腦磁碟供應商。鑑於電腦磁碟市場不

斷整固及生產商數目相繼減少，集團預期可爭取更大的市場佔有率及更多知名客

戶的生產訂單，以滿足他們對空白資料儲存媒體產品的持續需求。憑藉集團位於

中國的低成本生產基地、競爭優勢及已確立的地位，集團有信心此項業務將可成

為可靠的收入來源，並預期將持續增長。

為確保可在不受電力不足影響的情況下應付市場對電腦磁碟日益增加的需求，集

團在二零零四年六月於中國的廠房裝設發電機。集團預期廠房日後將可如常運作。

與此同時，集團將積極擴展至其他具潛力的分銷市場，為要進一步擴闊收入來源，

集團繼續向擁有譽滿國際品牌的供應商爭取更多新電腦配件和媒體產品的分銷

權，如DVD閱覽光碟、DVD閱覽及燒錄光碟器、紅外線滑鼠、八毫米儲存錄影帶、數

碼相機、USB儲存媒體及數據磁帶盒。

鑑於未來的不明朗因素，如中國實施宏觀調控及燃油價格持續高企所帶來的影響，

集團將於本年度下半年致力改善競爭優勢，包括著力加強生產效率及降低經營成

本。

憑藉著名品牌、高質素產品、強勁分銷網絡及可靠服務，集團已準備就緒，把握薘

勃發展市場帶來的無限商機，從而提升邊際利潤及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財務回顧

資本及債務架構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總額約為310,000,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0,000,000港元），較去年上升約10,000,000港元，主要是

由於股東應佔溢利約10,000,000港元之貢獻所致。

本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計劃」）已於期內終止。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新上市規則的新購股權計劃。根據舊計劃授出且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

二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可於其各自之到期日前（包括該日）行使。於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若干合資格僱員仍持有尚未行使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有

關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於中期財務報告「購股權」一節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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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金政策為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銀行融資應付其業務營運所需。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以及融資租約承擔（「本集團借

貸」）減少約31,000,000港元至約149,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0,000,000港元），其中約105,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約44,000,000港元則須

於一年後償還。本集團借貸大部份均以港元計值，並按照浮動息率計息。因此，本

集團之匯兌風險較低。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總額約為48,000,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4,000,000港元）， 上升約4,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債務淨額與股權比率為33%（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 此百

分比為以扣減現金及銀行結存後之本集團借貸，除以資產淨值總額計算。債務淨

額比率減少主要是由於償還本集團借貸後本集團資產淨值總額下跌，以及應收賬

款周轉率於期內有所改善所致。

營運資金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繼續保持穩定的營運資金。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成功將流動

比率改善0.3至1.6（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而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之速動比率亦改善0.2至1.2（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此外，應收賬款

周轉期改善至38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日），而存貨周轉期則稍為改

善至78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日）。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尚未動用銀行融資約為159,000,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169,000,000港元），因此董事認為尚未動用銀行融

資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所需。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共約1,000人。本集團給予僱員之薪酬

主要按表現及經驗而定，並參考行內做法。僱員薪酬包括薪金、保險及醫療、強制

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其他僱員福利包括教育津貼及酌情花紅。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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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須於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或重選外，各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合理顯示，本公司目

前並無，或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並無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田載列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商討內部監控及

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此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採納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聯交所可按上市規則就其作不時修訂）作為本公司規管所有董事

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守則及規則。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有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

事買賣證券之標準規定。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

六第46(1)至46(6)段所規定一切資料之本公司詳盡中期業績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燕嶋

香港，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何燕嶋女士、何輝強先生及劉燁賸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李秀恆先生、梁家駒先生及陳錦坤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的內容。


